




關於公用共有土地，為辦理公私有畸零土地合併使用證明

書，共有人無法取得協議時，得否依土地法第34條之1有關

規定辦理疑義乙案，復如說明二。 | 最新訊息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1982-10-02

內政部函  71.10.02.台內地字第113492號 

說明：

一、復貴府71.09.07.(71)府工2字第40558號函。

二、查共有土地之處分、變更、設定地上權等權利，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公用共有土地準用之，土地法第34條之1定有

明文，來文所稱「公用共有土地為辦理公私有畸零上地合併使用證明書」乙節，核與上開法條規定之

「共有土地之變更」尚屬相符，自可依同條規定辦理。

最後更新日期：2018-04-02





為修正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內容發生疑義案，復請 查

照。 | 最新訊息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1975-12-30

內政部函  64.12.30.台內營字第662895號 

說明：

一、復貴廳64.11.18.建四字第163053號函。

二、按共有人以其應有部分土地，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他人建築房屋，係屬土地處分行為之

一，如其處分程序合於土地法第34條之1，自得認為建築法第30條所定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依同法第

25條審查給照。

三、前項處分行為，自應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規定辦理通知或公告，上開通知或公告並無期限之規

定，其方式及內容，應依本部64.10.21.台內地字第657006號函說明一第一款第2目之規定辦理。

最後更新日期：2018-04-02



關於共有人於共有土地申請建築疑義一案，復 請查。 |

最新訊息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1985-01-08

內政部函  74.01.08.台內營字第276387號 

說明：

一、復 貴廳73.11.28.建四字298656號函。

二、共有土地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申請建築應依同條各項規定辦理，本部73.03.14.台內營字213328

號函已有明定，倘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提具土地使用權同意，係有償提供者，涉及對價或

補償事宜，自應履行同條第3項規定。若係無償提供使用，未涉及對價或補償，參照土地登記規則第80條

規定，可免予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建管機關並應要求起造人於建照申請書內簽註

負責。

三、共有土地在未分割前，縱經其他全部共有人之同意或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其應有位置亦非得以

確定，故部分共有人不得就其應有部分申請建築，為本部上揭函所明釋，惟本案如係部分共有人確依土

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全筆共有土地申請建築，自非法所不許。

最後更新日期：2018-04-02



關於同棟區分所有建築物欲拆除改建，共有人可否依土地

法第34條之1規定程序辦理，請查照。 | 最新訊息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1988-11-10

內政部函  77.11.10.台內營字第642914號 

說明：查建築物之區分所有係指數人區分一棟建築物，而各有其1部者謂之。是建築物區分所有人對區分

所有建築物有其各自專有部分，亦有其共有部分，就各自專有部分之處分(包括拆除)，土地法第34條之1

尚無適用之餘地。

最後更新日期：2018-04-02



為共有人之一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具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同意他人建築房屋，受通知之他共有人是否有優先建

築權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 最新訊息

‧建築管理組

發布日期：1978-09-08

內政部函  67.09.08.台內營字第802432號 

說明：

一、復67.07.27.建四字第106909號函。

二、查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處分」，雖經本部64.10.21.台內地字第657006號函解釋，應包括共有人於

其共有土地上建築房屋之行為；但共有人依同條規定以其應有部分土地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他人

建築房屋，僅為設定地上權之行為，因不涉及土地所有權之移轉，非屬同法條第4項之「出賣」行為，自

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

最後更新日期：2018-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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